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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今年“六一”儿童节正式施行

“升级版”强制报告制度，这样守护“少年的你”
今日女报 / 凤网首席记者 李立 记者 张秋盈 通讯员 朱敏

2020 年 7 月的一天，常德津
市的未成年学生小萍（化名）来到
黄某经营的理发屋，却在理发过程
中遭到黄某的不法侵害。小萍告知
自己的任课老师后，老师向学校领
导反映，学校安排老师陪同被害人
向公安机关报案。很快，黄某被公
安机关控制。

黄某的案件，是侵害未成年人
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实施的典型案例
之一。2020 年 5 月，最高人民检
察院与国家监委、教育部、公安部、
民政部、司法部、国家卫健委、共
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联合下发了《关
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
制度的意见 ( 试行 )》( 以下简称《意
见》)。《意见》规定，国家机关、
法律法规授权行使公权力的各类组
织及法律规定的公职人员，密切接
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
业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
受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
不法侵害危险的，应当立即向公安
机关报案或举报。

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
度实施一年多以来，湖南各级各部
门特别是检察机关，将落实强制报
告制度作为加强未成年人保护的有
效途径，采取与相关职能部门建立
联席会议及工作协商机制、召开新
闻发布会等各种有效措施，积极推
动落实，取得了良好成效。

今年 6 月 1 日，新修订的《未
成年人保护法》正式施行。其重大
修改之一就是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
强制报告制度，更加明晰地规定了
相关组织和个人的报告义务，规定
国家机关、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
会、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
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
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受
到侵害、疑似受到侵
害或者面临其他危
险 情 形 的， 应 当
立即向公安、民
政、教育等有关
部门报告。

正 如 强 制
报告制度出台时九部委联合行文
一样，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是
一项需要多方参与、协同治理的
系统工程，需要建立和完善执法、
司法与家庭、教育等相关部门的协
作配合机制。我们也期待相关部门
发扬“钉钉子精神”，不折不扣地
将强制报告制度的各项规定落到实
处，促使其充分释放保护未成年人
的法治正能量——给孩子们一个更
安全、更温馨的成长环境，是全社
会的共同心愿。

为什么要强制报告？

5月 21日，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

察长印仕柏介绍，近几年来，侵害未成

年人犯罪案件持续上升，重大恶性案件

时有发生，社会公众普遍关注。但由于

未成年人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较弱，

且犯罪行为多发生在内部场所、封闭环

境，普遍存在发现难、干预难的问题。

“有部分案件后来即使被发现，但

由于时过境迁，给侦查取证、打击犯

罪带来很大困难，有些甚至因为证据

灭失，使犯罪分子得以逃避惩罚。”印

仕柏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检察机

关在司法办案中发现，相当一部分未

成年人遭受侵害后有明显的外在表现，

如果相关人员将此类异常情况及时报

告给有关部门，案件便能够被较早侦

查，并可以对未成年被害人及时给予

救助保护，从而避免发生更加严重的

危害后果。但在实践中，案外人报案、

举报的情形并不多见。

为破解此类案件预防难、发现难、

取证难的问题，有效预防和严厉惩治侵

害未成年人犯罪，切实保护未成年人合

法权益，2020 年 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

等九部委联合下发了该《意见》。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咨询专

家、湖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蒋海松表示，

由于未成年人判断力、行动力有限，很

多时候遭到侵害并不自知，主动报警难

度较大，因此，多数侵害未成年人的案

件往往需要由他人报警。“比如医院的

医生、学校的老师，他们接触孩子的时

候，就比其他人更有可能发现未成年人

受虐待、被性侵等侵害。因此，赋予这

些机构和这些人强制报告义务，有助于

及时发现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案件。”

什么情况下要强制报告？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第

九检察部主任刘志红告

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按照《意见》，有 9 种情

况需要进行强制报告（见

右图）。

同时，新修订的《未

成年人保护法》进一步

扩大了强制报告的范围，

一是“身心健康受到侵

害”涵盖身体和心理两

方面，未成年人精神受

到侵害的行为被明确纳

入强制报告范围；二是

侵害包括实际形成的侵

害和可能受到侵害的危

险，更有利于预防未成

年人受侵害。

未成年人生殖器官或隐私部位遭受或疑似遭受非正常损伤的

不满14 周岁的女性未成年人遭受或疑似遭受性侵害、怀孕、流产的

14 周岁以上女性未成年人遭受或疑似遭受性侵害所致怀孕、流产的

需强制报告的 9 种情况

其他严重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情形或未成年人正在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

未成年人身体存在多处损伤、严重营养不良、意识不清，存在或疑似存在受

到家庭暴力、欺凌、虐待、殴打或者被人麻醉等情形的

未成年人因自杀、自残、工伤、中毒、被人麻醉、殴打等非正常原因导致伤残、

死亡情形的

未成年人被遗弃或长期处于无人照料状态的

发现未成年人来源不明、失踪或者被拐卖、收买的

未成年人发现被组织乞讨的

谁有强制报告的责任？
蒋海松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一条

第一款规定，所有人均有权利控告和检

举侵害未成年人的行为，“这是赋予全

体公民的一项权利，但不是说全体公

民都有强制报告的义务”。

同时，《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了国家机关、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密切

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

的报告义务。“该法其他条文进一步具

体规定了父母及监护人、学校和幼儿园、

居委会和村委会、旅馆等住宿经营者、

网络服务提供者、商场等运营者的报

告义务，较有操作性。”蒋海松表示。

“这 5 类主体中的任何组织或者

个人发现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或者

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情形，都有权

劝阻、制止或者向公安、民政、教育等

有关部门提出检举、控告。”蒋海松说，

对比国内其他涉及强制报告制度的立

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的义务主

体范围更大，涵盖国家机关及未成年人

父母在内的其他有密切接触的单位及工

作人员，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网络保护”中的网络产品和服

务提供者

强制报告义务主体的 5 种类型

“政府保护”中的国家机关，包

括公安、教育等发现未成年人
受到侵害的所有国家机关

“家庭保护”中的未成年人的父

母和监护人

“社会保护”中的村民委员会、

居民委员会等基层自治组织，
旅馆、宾馆、酒店等住宿经营
者，大型的商场、超市、医院、
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游
乐场、车站、码头、机场、旅
游景区景点等场所运营单位

同时，《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一百一十

七条补充规定了这些主体违反报告义务

且造成严重后果的，相关责任人员将受

到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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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学校保护”中的各类学校和幼

儿园等教育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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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转 0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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